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22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

觀察勒戒，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653號，中華

民國113年10月14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毒偵字第3014號、113年度聲觀字第595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林佑（下稱被告）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被

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勒戒效果不彰，請求改以戒癮

治療處分等語。

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

同年7月15日施行，本次修正，對於施用毒品者強調「治療

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刑事政策，強化觀察、勒

戒或強制戒治處分，更賦予檢察官得依個案情形，以刑事訴

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至6款或第8款規定，給予施用毒品

者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

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俾使其能經由多元化之緩

起訴處遇，能有效並適當戒除毒癮而澈底擺脫毒品危害，使

之相互輔助補充，剛柔並濟，力助施用毒品者重生，故法院

於解釋、適用毒品條例修正條文時，允宜遵循醫療專業及刑

事政策，保障施用毒品者為病患性犯人之健康權，兼顧保護

社會安全及恪遵正當法律程序，確保法治國公平法院之具體

實現。

三、再依我國司法院歷來之解釋，凡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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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涉及限制其身體自由者，不問是否涉及刑事處罰，均須以

法律規定，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就強制治療之實施，司法

院釋字第799號解釋進一步明白揭示「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法院就聲請宣告或停

止強制治療程序，得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

會，以及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於此範圍內，均不符憲法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內檢討修正。完成修正前，有關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

程序，法院應依本解釋意旨辦理。」解釋理由並闡述，乃因

「對於性犯罪者施以強制治療，實質上仍屬對受治療者人身

自由之重大限制，除應由法院審查決定外，尚應踐行其他正

當法律程序，尤其是應使受治療者於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

程序有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受治療

者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

辯護人為其辯護，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等

語，凡此均屬司法院大法官對於被告憲法上聽審權保障之確

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關於觀察、勒戒之實施，依據觀察

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應收容

於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處分，其本質上既屬對人身自

由之重大限制，依上開解釋所宣示之意旨，自應保障被告憲

法上之聽審權。此聽審權在聲請觀察、勒戒等涉及人身自由

等案件之內涵，應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

（被）注意權在內；法院應告知被告聲請觀察、勒戒之事實

要旨及理由，可以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等事項，透過課予法

院告知義務之方式，使被告得以知悉檢察官聲請觀察、勒戒

之資訊，而有機會行使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

（被）注意權，以符合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四、本件原裁定以被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檢察官

聲請書敘載裁量不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之理

由，而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固非無見。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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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0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觀察、勒戒程序，究屬對毒品施

用之行為人施以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是於執行上開

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時，自宜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賦予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始與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

無違，方為允妥。

　　㈡本件檢察官於聲請觀察、勒戒前，固訊問被告關於施用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然除僅告知被告「如本件

審核適予從事戒癮治療時，經通知後請務必並至醫療院所

從事戒癮治療程序，是否瞭解」等語外，並未告知被告觀

察、勒戒之法律要件及效果，復未給予被告就是否觀察、

勒戒，或者以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

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等替代處

分，於檢察官聲請前得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嗣

原審法院受理檢察官之聲請後，亦未以任何方式使被告有

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書面審查裁准檢察官

之聲請，則是否得據此認為被告在受有憲法上正當基本權

利之制度性保障下，法院可依前揭觀察、勒戒之規定，妥

適判斷被告符合上述之法定實質要件，為本於合目的性之

裁量，尚非無疑；又被告直到收受原裁定之前，均不知有

此聲請之程序，更無從對檢察官聲請書所載關於被告另犯

過失傷害、搶奪等案件，分別經偵查、審理中而裁量不宜

接受戒癮治療等情陳述意見，明顯對其聽審權之保障不

足，有害其受上述憲法保障之聽審權，其程序自有不符正

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並侵害被告之訴訟權保障，已屬違法

不當。

　　㈢綜上，原審疏未就本件聲請觀察、勒戒案件，賦予被告陳

述意見之作為（例如開庭筆錄、通知被告陳述意見之函文

等），即准許檢察官之聲請，難認妥適。被告抗告意旨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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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指摘及此，然原審裁定既有可議之處，為兼顧被告審級

利益，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詳加調查

審酌，另為妥適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　秋　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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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觀察勒戒，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65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3014號、113年度聲觀字第59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林佑（下稱被告）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勒戒效果不彰，請求改以戒癮治療處分等語。
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7月15日施行，本次修正，對於施用毒品者強調「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刑事政策，強化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更賦予檢察官得依個案情形，以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至6款或第8款規定，給予施用毒品者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俾使其能經由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能有效並適當戒除毒癮而澈底擺脫毒品危害，使之相互輔助補充，剛柔並濟，力助施用毒品者重生，故法院於解釋、適用毒品條例修正條文時，允宜遵循醫療專業及刑事政策，保障施用毒品者為病患性犯人之健康權，兼顧保護社會安全及恪遵正當法律程序，確保法治國公平法院之具體實現。
三、再依我國司法院歷來之解釋，凡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所，而涉及限制其身體自由者，不問是否涉及刑事處罰，均須以法律規定，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就強制治療之實施，司法院釋字第799號解釋進一步明白揭示「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法院就聲請宣告或停止強制治療程序，得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於此範圍內，均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檢討修正。完成修正前，有關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法院應依本解釋意旨辦理。」解釋理由並闡述，乃因「對於性犯罪者施以強制治療，實質上仍屬對受治療者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除應由法院審查決定外，尚應踐行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尤其是應使受治療者於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有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受治療者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等語，凡此均屬司法院大法官對於被告憲法上聽審權保障之確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關於觀察、勒戒之實施，依據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應收容於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處分，其本質上既屬對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依上開解釋所宣示之意旨，自應保障被告憲法上之聽審權。此聽審權在聲請觀察、勒戒等涉及人身自由等案件之內涵，應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被）注意權在內；法院應告知被告聲請觀察、勒戒之事實要旨及理由，可以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等事項，透過課予法院告知義務之方式，使被告得以知悉檢察官聲請觀察、勒戒之資訊，而有機會行使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被）注意權，以符合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四、本件原裁定以被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檢察官聲請書敘載裁量不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之理由，而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固非無見。惟查：
　　㈠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觀察、勒戒程序，究屬對毒品施用之行為人施以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是於執行上開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時，自宜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始與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無違，方為允妥。
　　㈡本件檢察官於聲請觀察、勒戒前，固訊問被告關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然除僅告知被告「如本件審核適予從事戒癮治療時，經通知後請務必並至醫療院所從事戒癮治療程序，是否瞭解」等語外，並未告知被告觀察、勒戒之法律要件及效果，復未給予被告就是否觀察、勒戒，或者以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等替代處分，於檢察官聲請前得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嗣原審法院受理檢察官之聲請後，亦未以任何方式使被告有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書面審查裁准檢察官之聲請，則是否得據此認為被告在受有憲法上正當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下，法院可依前揭觀察、勒戒之規定，妥適判斷被告符合上述之法定實質要件，為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尚非無疑；又被告直到收受原裁定之前，均不知有此聲請之程序，更無從對檢察官聲請書所載關於被告另犯過失傷害、搶奪等案件，分別經偵查、審理中而裁量不宜接受戒癮治療等情陳述意見，明顯對其聽審權之保障不足，有害其受上述憲法保障之聽審權，其程序自有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並侵害被告之訴訟權保障，已屬違法不當。
　　㈢綜上，原審疏未就本件聲請觀察、勒戒案件，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作為（例如開庭筆錄、通知被告陳述意見之函文等），即准許檢察官之聲請，難認妥適。被告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原審裁定既有可議之處，為兼顧被告審級利益，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詳加調查審酌，另為妥適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　秋　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22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佑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
觀察勒戒，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653號，中華
民國113年10月14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毒偵字第3014號、113年度聲觀字第595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林佑（下稱被告）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被
    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勒戒效果不彰，請求改以戒癮
    治療處分等語。
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
    同年7月15日施行，本次修正，對於施用毒品者強調「治療
    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刑事政策，強化觀察、勒
    戒或強制戒治處分，更賦予檢察官得依個案情形，以刑事訴
    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至6款或第8款規定，給予施用毒品
    者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
    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俾使其能經由多元化之緩
    起訴處遇，能有效並適當戒除毒癮而澈底擺脫毒品危害，使
    之相互輔助補充，剛柔並濟，力助施用毒品者重生，故法院
    於解釋、適用毒品條例修正條文時，允宜遵循醫療專業及刑
    事政策，保障施用毒品者為病患性犯人之健康權，兼顧保護
    社會安全及恪遵正當法律程序，確保法治國公平法院之具體
    實現。
三、再依我國司法院歷來之解釋，凡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所，
    而涉及限制其身體自由者，不問是否涉及刑事處罰，均須以
    法律規定，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就強制治療之實施，司法
    院釋字第799號解釋進一步明白揭示「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法院就聲請宣告或停
    止強制治療程序，得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
    ，以及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
    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於此範圍內，均不符憲法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內檢討修正。完成修正前，有關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
    序，法院應依本解釋意旨辦理。」解釋理由並闡述，乃因「
    對於性犯罪者施以強制治療，實質上仍屬對受治療者人身自
    由之重大限制，除應由法院審查決定外，尚應踐行其他正當
    法律程序，尤其是應使受治療者於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
    序有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受治療者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
    人為其辯護，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等語，
    凡此均屬司法院大法官對於被告憲法上聽審權保障之確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關於觀察、勒戒之實施，依據觀察勒戒
    處分執行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應收容於勒
    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處分，其本質上既屬對人身自由之
    重大限制，依上開解釋所宣示之意旨，自應保障被告憲法上
    之聽審權。此聽審權在聲請觀察、勒戒等涉及人身自由等案
    件之內涵，應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被）注
    意權在內；法院應告知被告聲請觀察、勒戒之事實要旨及理
    由，可以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等事項，透過課予法院告知義
    務之方式，使被告得以知悉檢察官聲請觀察、勒戒之資訊，
    而有機會行使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被）注意權
    ，以符合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四、本件原裁定以被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檢察官
    聲請書敘載裁量不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之理由
    ，而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固非無見。惟查：
　　㈠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0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觀察、勒戒程序，究屬對毒品施
      用之行為人施以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是於執行上開
      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時，自宜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賦予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始與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
      無違，方為允妥。
　　㈡本件檢察官於聲請觀察、勒戒前，固訊問被告關於施用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然除僅告知被告「如本件
      審核適予從事戒癮治療時，經通知後請務必並至醫療院所
      從事戒癮治療程序，是否瞭解」等語外，並未告知被告觀
      察、勒戒之法律要件及效果，復未給予被告就是否觀察、
      勒戒，或者以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
      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等替代處分
      ，於檢察官聲請前得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嗣原
      審法院受理檢察官之聲請後，亦未以任何方式使被告有以
      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書面審查裁准檢察官之
      聲請，則是否得據此認為被告在受有憲法上正當基本權利
      之制度性保障下，法院可依前揭觀察、勒戒之規定，妥適
      判斷被告符合上述之法定實質要件，為本於合目的性之裁
      量，尚非無疑；又被告直到收受原裁定之前，均不知有此
      聲請之程序，更無從對檢察官聲請書所載關於被告另犯過
      失傷害、搶奪等案件，分別經偵查、審理中而裁量不宜接
      受戒癮治療等情陳述意見，明顯對其聽審權之保障不足，
      有害其受上述憲法保障之聽審權，其程序自有不符正當法
      律程序之要求，並侵害被告之訴訟權保障，已屬違法不當
      。
　　㈢綜上，原審疏未就本件聲請觀察、勒戒案件，賦予被告陳
      述意見之作為（例如開庭筆錄、通知被告陳述意見之函文
      等），即准許檢察官之聲請，難認妥適。被告抗告意旨雖
      未指摘及此，然原審裁定既有可議之處，為兼顧被告審級
      利益，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詳加調查
      審酌，另為妥適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　秋　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221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林佑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觀察勒戒，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65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4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3014號、113年度聲觀字第59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林佑（下稱被告）抗告意旨略以：原審裁定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惟勒戒效果不彰，請求改以戒癮治療處分等語。
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7月15日施行，本次修正，對於施用毒品者強調「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先於司法」之刑事政策，強化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更賦予檢察官得依個案情形，以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至6款或第8款規定，給予施用毒品者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俾使其能經由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能有效並適當戒除毒癮而澈底擺脫毒品危害，使之相互輔助補充，剛柔並濟，力助施用毒品者重生，故法院於解釋、適用毒品條例修正條文時，允宜遵循醫療專業及刑事政策，保障施用毒品者為病患性犯人之健康權，兼顧保護社會安全及恪遵正當法律程序，確保法治國公平法院之具體實現。
三、再依我國司法院歷來之解釋，凡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所，而涉及限制其身體自由者，不問是否涉及刑事處罰，均須以法律規定，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就強制治療之實施，司法院釋字第799號解釋進一步明白揭示「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法院就聲請宣告或停止強制治療程序，得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及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於此範圍內，均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檢討修正。完成修正前，有關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法院應依本解釋意旨辦理。」解釋理由並闡述，乃因「對於性犯罪者施以強制治療，實質上仍屬對受治療者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除應由法院審查決定外，尚應踐行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尤其是應使受治療者於強制治療之宣告及停止程序有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受治療者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等語，凡此均屬司法院大法官對於被告憲法上聽審權保障之確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關於觀察、勒戒之實施，依據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受觀察、勒戒人應收容於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處分，其本質上既屬對人身自由之重大限制，依上開解釋所宣示之意旨，自應保障被告憲法上之聽審權。此聽審權在聲請觀察、勒戒等涉及人身自由等案件之內涵，應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被）注意權在內；法院應告知被告聲請觀察、勒戒之事實要旨及理由，可以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等事項，透過課予法院告知義務之方式，使被告得以知悉檢察官聲請觀察、勒戒之資訊，而有機會行使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被）注意權，以符合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四、本件原裁定以被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檢察官聲請書敘載裁量不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之理由，而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固非無見。惟查：
　　㈠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觀察、勒戒程序，究屬對毒品施用之行為人施以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是於執行上開限制人身自由之處分時，自宜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權利，始與憲法上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無違，方為允妥。
　　㈡本件檢察官於聲請觀察、勒戒前，固訊問被告關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然除僅告知被告「如本件審核適予從事戒癮治療時，經通知後請務必並至醫療院所從事戒癮治療程序，是否瞭解」等語外，並未告知被告觀察、勒戒之法律要件及效果，復未給予被告就是否觀察、勒戒，或者以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等替代處分，於檢察官聲請前得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嗣原審法院受理檢察官之聲請後，亦未以任何方式使被告有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書面審查裁准檢察官之聲請，則是否得據此認為被告在受有憲法上正當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下，法院可依前揭觀察、勒戒之規定，妥適判斷被告符合上述之法定實質要件，為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尚非無疑；又被告直到收受原裁定之前，均不知有此聲請之程序，更無從對檢察官聲請書所載關於被告另犯過失傷害、搶奪等案件，分別經偵查、審理中而裁量不宜接受戒癮治療等情陳述意見，明顯對其聽審權之保障不足，有害其受上述憲法保障之聽審權，其程序自有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並侵害被告之訴訟權保障，已屬違法不當。
　　㈢綜上，原審疏未就本件聲請觀察、勒戒案件，賦予被告陳述意見之作為（例如開庭筆錄、通知被告陳述意見之函文等），即准許檢察官之聲請，難認妥適。被告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原審裁定既有可議之處，為兼顧被告審級利益，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詳加調查審酌，另為妥適之裁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陳　淑　芳
　　　　　　　　　　　　　　　法　官　邱　顯　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江　秋　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